
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中英益利-天津中心购物中心和公寓债权 

投资计划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 2016-6 

根据中国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

号：关联交易》及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

关规定，现将我司投资“中英益利-天津中心购物中心和公寓

债权投资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债权计划”）关联交易的有关信

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我司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委托中英益利资产管理股份有

限公司将本公司委托其管理的保险资金投资“中英益利-天津

中心购物中心和公寓债权投资计划”，投资金额为人民币

20000 万元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我司的投资标的为天津中心购物中心和公寓债权计

划，资金投向为物业内部装修升级改造补充营运期间所需要

的流动资金及偿还借款，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为本计划提

供本息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渤海金控”）为



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渤海人寿”）股东，

持有渤海人寿 20%的股份，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海航资本”）是渤海金控的第一大股东；海航旅游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航旅游”）是海航天津中心发展有

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；海航资本和海航旅游都直接或间接受

海航集团控制，根据保监会相关文件规定，该项目已构成重

大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海航天津中心发展有限公司 

海航天津中心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4000 万人民币，

注册地为天津市。其中，中国上海驿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

资 18000 万元人民币，占注册资本 75%；英属维尔京群岛 SPA 

Ⅱ Tianjin Center,Ltd 出资 6000 万元人民币，占公司注册资

本的 25%。经营范围包括自有房屋的经营租赁；场地租赁投

资咨询、商务咨询、物业管理、酒店管理与运营；商业零售；

配套停车场的管理与运营；（以下限分支经营）住宿及相关

配套服务，食品、饮料、餐饮、娱乐、美容、休闲、健身等。 

2.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

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，注册资本为人民

币 95 亿元。股东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（持有其 100%股权）。

海航旅业是海航集团三大战略业态之一--航空旅游的核心

企业，亦是中国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旅游综合运营商，负责

整个海航集团旅游产业链的资源整合和业务拓展。业务覆盖



航空、旅游、酒店、IT与互联网、投资金融及食品行业等多

领域，旗下拥有各类成员品牌 20 余个，涉及旅游、航空、

地产、金融等产业。品牌方面，既有凯撒旅游、香港康泰旅

行社、金鹿公务、唐拉雅秀等备受消费者信赖与喜爱的成熟

品牌，也有首都航空、易生旅游、首航直升机、海航邮轮游

艇等创新成长型品牌。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（一）定价政策 

根据市场相似商业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预期收益率、我

司的投资机会成本以及长期利率走势定价。 

（二）定价依据 

综合考虑市场上相似商业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的预期收

益率、我司的机会成本、信托资金的贷款利率、债权计划的

预期期限以及长期利率下行趋势，经与中英益利谈判，我司

所认购信托份额的预期收益率为首年投资收益率不高于

9.5%，第 2 年、第 3 年的投资收益率不高于 10%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价格 

根据协议，我司向中英益利认购人民币 20000 万元份额，

预期收益率为首年投资收益率不高于 9.5%，第 2 年、第 3

年的投资收益率不高于 10%。 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 

在每个付息日后五个工作日内，受托人向各受益人分配



当期收益。在偿债主体偿还投资资金本金及当期应付利息后

五个工作日内，受托人向全体受益人分配当期本金及收益；

如投资本金及当期应付利息按照相关监管规定需在投资计

划清算完毕后支付的，则投资本金及收益分配日顺延至投资

计划清算完毕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。 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协议生效条件为：(1)投资计划推介期内，投资计划最低

募集规模及首笔划款金额均应在注册额度内且不低于注册

额度的 20%；(2)投资计划法律文件持续有效，投资计划当事

人未发生违约情形；(3)未发生影响投资计划目的实现的情形。 

自偿债主体首次提款日起，投资计划正式生效，偿债主

体首次提款日为投资计划生效日。债权计划自 2016 年 1 月

11 日起生效，预计到期日为 2019 年 1 月 10 日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 

2016 年 3 月 30 日我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投资中英益利-天津中心商业不动产债权

投资计划关联交易案》，董事会会议决定同意中英益利将我

司委托其管理的保险资金投资“中英益利-天津中心商业不动

产债权投资计划”。 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

本次关联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本次董事会采用现场

审议表决方式，参会所有非关联方董事举手表决，5 票同意，



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独立董事出具了无异议意见：“此关联

交易定价公允，风险可控，有助于为公司创造较高投资收益。

无异议。”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。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保监

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 

 

 

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22 日 

 
 


